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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在新德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4年9月19日 新德里）

　　一、应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9月17日至

19日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举

行会谈。

　　二、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近年来中印关系取得的进展，注意到双方始终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看

待中印关系。双方重申将遵守共同确定的原则与共识，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

此关切和愿望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作为两

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的发展目标相通契合，应通过相互支持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实现。

双方认识到，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相互促进，决定实现优势互补，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两国领导人同意，发展伙伴关系应成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这一发展伙伴关系不仅

符合中印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三、两国决定加强政治对话，深化战略互信，保持两国各层级政治对话磋商机制。鉴此，双方

同意保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访问，两国领导人也将在国际多边场合保持频繁会晤。习近平主席

欢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早日访华，莫迪总理表示感谢并欣然接受，期待尽早访问中国。

　　四、两位领导人决定，双方应通过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探讨新的经济合作领域，包括产业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高技术、清洁能源、可持续城镇化等。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将探讨设计智

慧城市的共同示范项目和倡议。双方同意在各自国内各确定一个城市，作为智慧城市的示范项目。

　　五、在最近召开的中印经济贸易联合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双方重申拓展经贸合作的决心。双方

同意采取积极步骤，促进双边贸易再平衡，解决影响两国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贸易结构不平衡问题。

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含注册)合作，加快对中印互输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磋商，加强印

度IT企业与中国企业的联系，促进旅游、电影、医疗保健、IT和物流等服务产业贸易。印方对中方

同意进口更多印度电影进入商业院线表示感谢。双方签署了《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为全面深

化和平衡中印经济关系制定了路线图。

　　六、中方宣布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中方也表示将争取在未

来五年内向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印方欢迎中方企业参与印度制造业和基

础设施项目。双方也将为对方国家公司在本国投资经营提供便利。双方将共同打造生产和供应链，

发展基础更为广泛、可持续的经济伙伴关系。



　　七、两国领导人满意地注意到中印铁路合作取得的进展。双方签署了铁路合作备忘录和行动计

划，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双方将合作确认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路段既有线提速所需的技术投入。

二是中方将为印100名铁路技术官员提供重载运输方面的培训。三是双方将在车站再开发、在印建

立铁路大学等领域开展合作。四是印方愿积极考虑与中方合作建设一条高速铁路。

　　八、双方同意于年内在新德里召开第七次财金对话，加强两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印方

原则批准中国银行在孟买设立分行，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九、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政府经济事务局的对话机制。

　　十、作为致力于促进使用清洁能源的发展中大国，双方认为拓展民用核能项目是本国能源安全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鉴此，双方将根据各自国际承诺，开展民用核能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国

国家原子能机构和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层磋商。

　　十一、鉴于中印之间深厚的文明联系，双方同意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推动

两国文化及人员交往。主要内容包括：

　　(一)两国领导人决定，2015年在中国举办“印度旅游年”，2016年在印度举办“中国旅游

年”。期间，双方将开展一系列推广活动，促进双向游客往来，加强民间纽带。中方同意协助印方

在华宣传与公元7世纪中国僧人玄奘相关的印度旅游产品和线路。

　　(二)鉴于青年交流对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意义，两国领导人决定继续开展青年互访，2015年至

2019年每年各派200名青年互访。

　　(三)双方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交流搭建了框架。印度将于

2014至2015年在中国举办印度佛教艺术展和当代印度艺术展。中国也将在印度举办类似展览。中

国将作为伙伴国出席2016年德里国际书展。

　　(四)双方同意成立文化部部级磋商机制，以加强文化领域的合作。

　　(五)两国将加速推进中印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工程。

　　(六)双方将在电影、广播和电视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两国签署了视听合拍协议，为联合拍摄视

听作品提供便利。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出席2014年印度国际电影节。

　　(七)双方将互相支持中国的印地语教学和印度的汉语教学。

　　十二、双方签署了广东省与古吉拉特邦缔结友好省邦协议，以及上海与孟买、广州与艾哈迈达

巴德缔结友好城市协议。

　　十三、印方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每年接待印度香客朝圣方面给予的

支持和配合。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宗教交往、为印方朝圣香客提供便利，应印方要求，中方决定增开

经乃堆拉山口的朝圣路线。印方对此表示欢迎及感谢。

　　十四、印方感谢中国向印度提供汛期水文资料和在应急事件处置方面提供协助。双方将通过专

家级机制，继续开展跨境河流水文报汛、应急事件处置的合作，并就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97


